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

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
为加强会费管理，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门有关规定及本会章程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会费标准
1、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不少于2000元。
2、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不少于5000元。
3、常务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不少于10000元。
4、会长、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不少于30000元。
二、会费缴纳时间和方式
1、会员单位，在每年6月30日前，缴纳当年会费。
2、新入会单位，经批准入会后一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。
3、缴纳方式：主要方式为网银汇兑，其他方式为转账支票、现金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单位：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
开户银行：民生银行济南大观园支行
账    号：1610014400000048
4、本会秘书处负责会费收取工作，并负责会费的使用与管理。
5、在收到会员的会费后，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“山东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”。
三、会费管理
1、协会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会费标准和时间收费，加强管理，合理支出。
2、所收取的会费，必须按照本会章程的规定，全部用于开展各项活动和本会的必要开支。
3、协会秘书处必须严格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明确会费的使用审批程序和主管领导，严格遵守财务纪律，每年提交审计报告，接受会员大会、理事会和会员的监督。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会费收支情况。
四、其他
1、会员单位确因特殊困难，可向协会秘书处提出减免会费申请，由秘书处审查落实后予以减免。
2、根据本会章程有关规定，凡无特殊情况，连续两年未交纳会费又不作解释说明的单位，按自动退会处理。
3、本办法经山东建材工业协会第六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实施。
